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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1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副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大会， 

 回顾其 1996年 12月 18日第 51／217号、1998年 12月 18日第 53／210号

和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24号决议以及 1999年 12月 23日第 54／251 号决

议第五节和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55号决议第五节，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 2002 年向大会和联合国合办工作

人员养恤基金成员组织提交的报告，
1
 秘书长关于养恤基金投资问题的报告 

2
 和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3
 

 1. 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3
 

 一 

  精算事项 
 

 回顾其第 55／224号决议第一节，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9号》（A／57／9）。 

 
2
  A/C.5/57/11。 

 
3
  A/5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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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截至 2001 年 12月 31 日的估值结果和

养恤基金顾问精算师、精算师委员会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有关

意见， 

 1. 注意到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精算状况，从 1997 年 12 月 31

日占应计养恤金薪酬 0.36%的精算顺差变为1999年12月 31日占应计养恤金薪酬

4.25%的精算顺差, 再变为 2001 年 12月 31 日占应计养恤金薪酬 2.92%的精算顺

差，特别是注意到分别转载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附件七和

八中的顾问精算师和精算师委员会的意见； 

 2. 又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大致赞同工作组的报告，工作组是联委会为在考

虑到各成员组织人员编制和薪酬政策以及国家和国际两级养恤金安排的变化的

情况下，对养恤基金的各项福利进行一次重大审查而设立的，并特别注意到，联

委会核准了联委会报告
1
第 157段和第 158段所列工作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进

一步推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大会通过的人力资源框架，有助于提高工作人

员的流动性和养恤金可跟人走的程度； 

 3. 又注意到联委会关于维持目前的缴款率，但继续审查此问题的建议； 

 4. 原则上核准联委会报告附件十四所述对《基金条例》中的养恤金规定进

行修改，取消对现有和将来的参与人恢复权利的限制； 

 5. 注意到联委会同意不改变目前采用的最后平均薪酬计算方法，但同意研

究各种可能办法，纠正目前在起始养恤金数额和逐年的收入折合养恤金比率中存

在的反常现象； 

 6. 赞同联委会根据《养恤基金条例》第 13 条核准的基金与欧洲航空安全

组织（欧管）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养恤金转移协定，以便在养恤基金与两个

组织之间保证养恤金权利的连续性（见养恤金联委会报告附件十）； 

 二 

  养恤金调整制度 
 

 回顾其第 55／224号决议第二节，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所述、由联委会工作组以及

后来由联委会对养恤金调整制度各个方面进行的审查， 

 1. 回顾提高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和养恤金可以跟人走的程度的目的； 

 2. 原则上核准联委会报告
1
附件八所述对养恤金调整制度的改动，在基金

精算估值显示明显的盈余趋势时开始实施： 

 (a) 递延退休金自 50岁起即作生活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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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递延退休金自离职之日起即计入生活费差异因素； 

 3.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赞成工作组的建议，即取消关

于在根据消费物价指数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将适用指数下调 1.5％的规定，这一取

消适用于目前和今后领取养恤金者，但条件是 2003年 12 月 31 日的精算估值表

明有精算顺差； 

 4. 注意到联委会决定继续研究有关在发放养恤金后调整养恤金的问题； 

 5. 又注意到对最近改变养恤金调整制度双轨办法所产生的费用/节约进行

监测的结果，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打算每两年在对联合国合

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进行精算估值时，继续监测这些费用/节约的情况； 

 三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财务报表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审议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2001 年 12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

报表、审计委员会对此的审计意见和报告、养恤基金内部审计的有关资料以及联

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意见，
1
 

 1.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200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决算的报告显示，各份财务报表符合被接受的标准会计原则，在程

序和控制方面没有发现重大问题； 

 四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行政安排和较长期目标 
 

 回顾其有关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管理安排与费用的第 51/217 号决

议第七节、第 52/222 号决议第五节、第 53/210 号决议第五节、第 54/251 号决

议第五节、第 55/224号决议第四节和第 56/255号决议第五节，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中关于养恤基金行政安排

的第七节， 

 1.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第 96段和第 97段中

有关 2002-2003两年期订正概算的资料； 

 2. 核准把 2002-2003 两年期行政费用项下的资源从 29 943 800 美元增加

到 30 123 000 美元，用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法庭判决重新计算的养恤金和当地

人员薪金表中的追溯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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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意到联委会关于全基金审查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秘书处和

投资管理处员额结构和职等问题的报告第 100段至第 104段所述的情况，又注意

到联委会原则上支持并赞同秘书处/首席执行干事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和计划，以

应付养恤基金迅速增加的活动； 

 4. 又注意到联委会支持秘书处/首席执行干事继续努力在纽约寻找养恤基

金的长期办公地点； 

 

 五 
 

  遗属恤金 
 

 回顾其第 55/224号决议第五节， 

 1.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对有关遗属应领养恤金的

问题进行的进一步审查，并请联委会总体审查此问题的行政和财务方面，并就此

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六 
 

  有关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参与人的活动 
 

 回顾第 55／224号决议第六节， 

 1.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第 125段至第 140段

所提供的资料； 

 2. 决定大会无须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七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及其常设委员会的人数和组成 
 
 

 1.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第 205段至第 220段

所提供的对联委会及其常设委员会的人数和组成进行审查的资料； 

 2. 请联委会研究基金的成员组织在联委会中的代表人数问题，以澄清在

这方面采用的标准，并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进一步建议，使此种代表人

数更为公平，反映基金积极参与人的实际分布情况、参与基金方面的目前和今

后趋势、基金成员组织性质的变化和使成员和候补成员更好地参加委员会和联

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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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其他事项 
 

 1．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 1
 第 194段和第 195段关

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七个总部工作地点平均税率的变化所作审查和所得

结论的意见，七个总部工作地点平均税率是编制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现行统

一薪金税率表的依据； 

 2. 核准本决议附件所载《养恤基金条例》第 28条(g)款和第 30条(c)款和

第 34条（f）款的修正案，以提高折算最低养恤金适用的上限，自 2003年 4月 1

日起生效； 

 3. 又核准本决议附件所载《养恤基金条例》第 21 条新增一款，规定如果

参与人相当长时间留职停薪，而没有同时向养恤基金缴款，则视其退出养恤基金，

自 2003年 4月 1日起生效； 

 4. 注意到联委会审议了国际刑事法院可能申请加入养恤基金一事，正式申

请将于 2003年提交常设委员会，其成员资格可能自 2004年 1月 1日起生效； 

 5. 又注意到联委会审议了医疗顾问关于 2000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月

31 日这一期间的详细报告； 

 6. 注意到联委会报告涉及的其他问题； 

 7.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再讨论可能改善养恤金的问题。 

 九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投资问题的报告 2
以及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其报告
1 
第 81 段至第 83段中的意见； 

 2. 强调必须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影响《基金条例》赋予秘书长就使

用基金资产进行投资作出决定的信托责任； 

 3. 注意到联委会对养恤基金投资的市场价值减少表示的关注以及投资管

理部门在继续努力应付市场的动荡；  

 4.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和联委会打算： 

 (a)  贯彻落实各项审计建议； 

 (b)  审查投资管理处的程序和运作方法； 

 (c)  审查外部独立审查养恤基金投资业绩方面的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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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分散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 
 

 回顾其 1981 年 12月 10日第 36/119 A至 C号决议, 

 1．确认就长期而言，基金所采取的按不同货币、资产类型和地理区域广泛

分散基金的投资，继续是减低风险和增加收益的最可靠办法； 

 2．重申其第 55/224号决议第八节第 3段； 

 3．重申按照安全、有利、流动和可转换四项标准，在任何有利于基金参与

人和受益人的地区分散基金投资的政策； 

 4．请秘书长继续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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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修正 

 

第 21 条 

参与 

 增添下列新的第(c)款： 

 “(c) 虽有上文(b)款的规定，参与人若 ㈠ 已连续不带薪休假满三年，

同时没有根据第 25条(b)的规定缴款，或 ㈡ 在共计五年期间内，有四年时间属

上文㈠所述情况，即应视为离职。此类前参与人若要重新加入基金，应符合上文

(a)所列的参与条件。” 

 

第 28条 

退休金 

 在第(g)款㈢分款中以“1 000”取代“300” 

 

第 30条 

递延退休金 

 在第(c)款，以“1 000”取代“300” 

 

第 34条 

遗孀恤金 

 在第(f)款中，以“600”取代“200” 

 

 


